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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本科

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 

正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不断健全学生资助制度，

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，根据关于〘印发〖东南大学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管理办法〗的通知〙（校发[2019]176 号），

现开展 2020-2021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认定工作。具体

安排如下： 

一、 认定对象 

我校注册的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本科生、预科生。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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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困难学生是指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在校

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。 

二、认定依据和等级 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平；

坚持定量评价、定性评价与民主评议相结合；坚持公开透明

与保护隐私相结合；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。我校

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级认定，设置一级（特别困难）、二

级（比较困难）、三级（一般困难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以下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依据：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因素。主要包括家庭收入、财产、债务

等情况； 

（二）特殊群体因素。主要指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残学生、

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； 

（三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。主要指校园地、生

源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学校收费

标准等情况； 

（四）突发状况因素。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

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； 

（五）学生消费因素。主要指学生消费的金额、结构等

是否合理； 

（六）其他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。主要包括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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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负担、劳动力及职业状况等。 

三、认定职责 

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、监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工作；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组织、管理全校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；学院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的具体组

织和审核工作；班级认定评议小组开展民主评议工作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
1、本人申请 

（1）9 月 17 日至 9 月 24 日登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系统完成信息采集； 

（2） 9 月 26 日后系统导出和打印〘东南大学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审核表〙，并提交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

议。 

2、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讨论 

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结合学生日常生活和消费情况初步确

定本班一级、二级和三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填写班级意见

并签字，提交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。 

3、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与公示 

班主任或辅导员与学生谈话 ,详细了解家庭经济困难情

况，于 10 月 9 日前完成审核并进行公示。审核中重点关注建

档立卡学生，确保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在本学年完成认定，均

获有受资助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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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与公示 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向全校进行公示。 

五、材料递交 

2020 年 10 月 9 日前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递交〘东南大学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审核表〙原件和〘东南大学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〙复印件，〘东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审核表〙填写班级认定意见、学院谈话记录和学院认定

意见，并加盖学院公章。 

 

附件：⒈关于印发〘东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管

理办法〙的通知 

⒉东南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

 

东南大学学生处 

2020 年 9 月 17 日    

 

    （联系人：邹琳  电话：52090283） 

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7 日印发 


